
期中（末）考試暨請假補考作業 

 

期中（末）考試 

依本校考試時程及規

則實施 

於學期初通知課程

免筆試申請時間 

期中、期末考時段

正常上課 

學生特殊狀況不克如期

參加期中、期末考試 

備妥證明文件及填妥申

請書 

教師依註冊組作業

時間補登成績 

學生自行上教務處網頁

下載「考試請假及補考

申請書」 

科目申請免

筆試 

通過 

審核完後，以系為

單位列印紙本申請

清單送交課務暨教

學發展中心備查 

依規定時間

辦理考試 

未通過 

經班導師簽章後送交任

課老師簽章，並和任課

老師協調補考時間、地

點，或其他替代方案 

學生依補考時間及地點

進行補考 


